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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 託 書 

 

茲 因 本 人 

 
辦 理 (領 取 )  

 
受 託 人 

 

因 故 無 法 親 自 前 往 學 校 

 
， 特 立 此 委 託 書 委 請 

 
代 為 辦 理 (領 取 )， 如 有 虛 偽 不 實 ， 後 

 
果 自 行 負 責 並 負 法 律 責 任 。 

 
此 致 
 
 
委 託 人姓 名 :  
 
 
 
委 託 人 學 號 :  
 
 
 
身 分 證 字 號 :  
 
 
手 機 :  
 
 
受 託 人 姓 名 :  
 
 
身 分 證 字 號 :  
 
 
手 機 :  
 
 
 
 

 

 

 

 

 
中 

 
華 

 
民 

 
國 

 
年 

 
月 

 
日 

 
注 意  ： 受 託 人  應  攜  帶 適 當 的 身  分  證  明  證  件 ， 以  證 明 身  分  。 


